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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9年以前的修正案

 1969年日本制定新的著作权法时，第37
条明确可以将公开发行的作品翻译为盲
文。盲文图书馆等政令规定的福利机构
可以将公开发行的作品制作成录音资料，
借给盲人使用。



 2000年，日本著作权法修正案对37条的
内容进行了修改，使得盲文图书能够利
用电脑处理盲文，并能够向公众传播。
该修正案同时增加了第37条之2，这一条
文明确可以通过公共传播系统为听障人
士提供作品的声音和文字资料。



 2006年，修正案对37条、37条之2都进行
了修改，明确提供给视障人士利用的盲
文、录音资料可以通过公共传播系统传
播。







 2009年之前历次修正案的意义

 将受益群体从视觉残障人士扩展到了视
觉和听觉残障人士。随着时代的进步，
修正案还扩展了邮政、网络等公共通信
系统层面，这让残障人士能够更加方便
快捷地获取资源。

 視覚障害者その他視覚による表現の認
識に障害のある者



二、2009年修正案的背景

 2002年，日本“残障人士广播协议会”向当时
的首相小泉纯一郎等政府官员提出了9点关于
著作权法修正的意见。

 2004年，日本文艺家协会和日本图书馆协会达
成协议。著作权归日本文艺家协会管理的作品，
可以由图书馆制作成录音作品。

 200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公
约》。2007年9月，日本政府签署了这一公约。





 《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第三十条规定
“参与文化生活、娱乐、休闲和体育活
动”明确“缔约国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步
骤，依照国际法的规定，确保保护知识
产权的法律不构成不合理或歧视性障碍，
阻碍残疾人获得文化材料。”



 当时日本著作权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1）服务对象少

 （2）制作主体少

 （3）制作方法单一



三、2009年修正案的内容

 2007年，日本文化审议会著作权分科会法制问
题小委员会认为应当进一步修订著作权法。

 在2009年，委员会的意见被收录进了这次文化
审议会著作权分科会的报告之中。

 在2009年的6月12日，日本第171次国会通过了
修正案。修正案于6月19日作为2009年第53号
法律公布，从2010年1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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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服务对象方面，覆盖到了更为广泛的
残障类型。

 （2）在制作主体方面，依照修改后的政令
（著作权法施行令）规定，共有8类机构可以
认定为可以进行复制的主体。

 “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设置的图书馆及类似机
构、国立国会图书馆、图书馆法第2条第1项规
定的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法第2条规定的图书
馆”



 （3）在制作方法方面，修正案使得制作
更多类型残障人士使用的图书和电子成
为了可能。

 比如适合于弱势、高龄人群阅读的大活
字图书，在今后就可以依据第37条的规
定进行复制和外借。



大活字图书



四、2009年修正案的实施

 日本图书馆协会

 在2010年2月制定了《基于著作权法第37
条第3项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的规定如何
复制作品等的指南》。指南对图书馆如
何进行视障人士的服务提供了详细的建
议。



 在图书馆自己制作相关资料时，应当要明确可
以为12种与视障相关的残障人士服务，可以采

用录音、放大文字、文本数据、多媒体、
布绘本、触觉凸图、触觉地图、象形图
和改写等复制方式。图书馆在制作资料时，
要保证资料的品质，图书馆之间也应当相互合
作。对于图书馆购买而非制作的资料，该指南
也明确了使用的范围。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在坚持原来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服务的范围。该馆继续编纂《盲文图书、
录音图书全国综合目录》，建设了面向
残障人士的搜索界面，将馆藏的学术文
献录音带提供给所有的残障人士使用，
在大规模电子化馆藏文献的过程中确保
残障人士也能够利用。



 2011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发布了
《关于公共图书馆残障人士服务的调查
研究》，同一年，还发布了《视觉障碍
者等的服务实施计划》。

 此外，都道府县图书馆与市町村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图书馆与残
疾人福利机构之间的合作也日益紧密。



残障者服务

网络服务

到馆服务

通过图书馆使用的服务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残障服务



大活字图书的目录

残障人士服务汇总

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
的残障服务



年份 实施残障人士服务
的公共图书馆比例

1976 25.7%

1998 49.3%

2005 56.2%

2010 66.2%

来源：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关于公共图书馆残障人士服务的调查研究》



 不足

 相关的配套政策没有跟进。公共图书馆制作资
料，需要由相应的经费支持。然而在2009年厚
生劳动省的追加预算中，却没有提供这一举措。
因此，日本图书馆协会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追加
合计6亿1千万日元的经费，其中4亿1千万日元
用于制作资料，1亿5千万日元用于制作多媒体
资料，5千万日元用于购置相关设备。



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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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之后的著作权法正式实施是在2010
年，恰逢日本的“国民读书年”。著作
权法的修正案最大的意义应该就在于让
残障人士这一特殊的国民群体能够“从
图书馆正常地获取资料和信息，被承认
为市民的一员”。（前田章夫，《著作
権法改正が図書館に与える影響等につ
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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